
老
人
問
題
寂
結
與
對
策

老
人
福
利
問
題
，
我
國
自
古
以
來
一
向
重
視
。
孔
子
體
運
大
同
篇
中
早
有
要
求
老
有

所
終
的
昭
示
。
周
體
以
保
息
六
政
養
萬
民
，
已
有
善
養
老
年
的
規
定
。
我
國
傳
統
的
家
庭

制
度
，
肯
定
孝
親
安
養
為
人
之
大
倫
，
藉
以
確
保
老
人
獲
得
侍
奉
餘
年
而
無
處
凍
餒
。
故

歷
代
導
設
的
老
人
問
題
並
不
嚴
重
。
惟
追
至
近
世
，
我
國
社
會
結
構
逐
漸
變
遷
，
家
庭
制

度
隨
之
改
變
，
益
以
近
年
聖
簡
人
口
因
經
濟
繁
榮
，
醫
藥
進
步
，
及
推
行
家
庭
計
劃
限
制

出
生
率
，
不
獨
使
老
年
人
壽
命
延
長
，
且
在
社
會
人
口
結
構
中
所
估
的
比
率
升
高
，
產
生

社
會
有
高
齡
化
的
傾
向
。
而
老
人
的
生
活
，
受
社
會
型
態
已
轉
向
工
業
化
的
影
響
，
不
論

在
物
質
上
與
精
神
上
都
導
發
了
不
少
問
題
，
因
之
老
人
福
利
遂
引
起
社
會
普
遍
的
關
切
，

成
認
亟
待
多
方
籌
謀
予
以
解
決
。
我
政
府
乃
於
前
年
一
月
間
訂
頒
了
老
人
福
利
法
。
當
前

各
方
對
於
各
種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業
已
方
興
未
艾
，
正
在
多
方
進
行
規
創
辦
理
。

關
於
老
人
問
題
，
早
在
本
世
紀
初
，
即
有
社
會
學
家
和
人
類
學
家
，
蓋
起
注
意
研
究

。
一
九
O
六
年
有
俄
人
柯
侖
契
夫
土
基
民
(
〈
﹒
悶
。
門
。
口
皂
白
的
阿
巴
首
創

一
門
專
門
研

究
的
老
人
學

(
C叩
門
。
旦
o
z
m
u刊)
，
將
老
人
年
齡
區
別
為
生
物
的
(
或
生
理
的
)
年
齡

，
心
理
的
年
齡
，
與
社
會
的
(
或
日
庸
的
)
年
齡
三
類
。
一
九
五
0
年
成
立
一
國
際
老
人

學
學
會
。
根
攘
研
究
，
論
定
人
的
壽
命
，
雖
在
隨
同
社
會
進
步
而
延
長
，
但
其
終
極
仍
有

限
制
。
全
人
類
無
不
希
冀
延
年
益
壽
和
長
生
不
老
，
惟
最
大
極
限
為
一
百
十
歲
至
一
百
十

三
歲
上
下
。
按
聯
合
國
的
規
定
，
人
到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才
是
老
年
，
若
依
醫
學
上
根
岫
滋
生

理
與
心
理
的
變
化
，
則
又
可
將
老
年
區
分
為
五
十
至
五
十
九
歲
是
初
老
期
，
六
十
至
七
十

九
歲
才
是
老
年
期
，
追
至
八
十
歲
以
上
則
為
衰
老
期
，
老
至
一
百
十
歲
，
已
到
達
壽
命
的

最
大
限
度
。
至
若
干
國
家
竟
有
老
人
壽
命
超
出
此
項
限
度
，
則
屬
罕
有
現
象
。
如
撿
一
九

七
0
年
調
杏
了
葡
萄
牙
人
平
均
壽
命
為
男
六
五
﹒
五
歲
，
女
七
一
歲
，
曾
有
高
達
三-
0

歲
的
出
現
;
瑞
典
人
平
均
壽
命
為
男
七
一
﹒
六
歲
，
女
七
五
﹒
七
歲
，
有
高
至
一
一二
歲

者
;
英
國
人
平
均
壽
命
為
男
六
八
﹒
八
歲
，
女
七
五
﹒
一
歲
，
有
高
至
一
一0
歲
:
浦
蘭

人
平
均
壽
命
為
男
七
一
﹒
一
歲
，
女
七
六
﹒
一
歲
，
有
高
至
一O
七
歲
。
叉
根
拔
另

一
資

料
統
計
，
指
社
會
愈
進
步
，
則
壽
命
愈
長
，
在
十
九
世
紀
以
前
，
有
一
半
人
口
祇
活
到
五

十
歲
，
六
十
年
代
有
一
碎
人
口
活
到
六
十
歲
，
追
七
十
年
代
試
生
素
發
明
後
，
有
一
半
人

口
已
活
到
七
十
歲
，
今
後
如
讓
物
、
免
疫
、
與
營
養
更
盤
改
善
，
則
平
均
壽
命
可
延
長
八

至
十
二
歲
，
如
癌
症
與
循
環
系
統
疾
病
均
能
控
制
，
則
平
均
壽
命
尚
可
延
長
十
五
歲
。
此

外
還
有
米
德
維
特
夫
民
(
言
而
已
〈
而
已
。
〈
〉
研
究
，
人
的
細
胞
老
化
程
度
與
人
的
體
溫
高

下
有
關
，
倘
運
用
生
物
化
學
芳
法
將
一
般
體
溫
度
攝
氏
三
十
七
度
，
控
制
降
低
二
|
|
四

度
，
可
延
長
壽
命
八
十
歲
。
我
中
華
民
國
聖
精
省
人
口
的
平
均
壽
命
，
在
三
十
九
年
(
一

九
五
0
)
為
男
五
二
﹒
九
歲
，
女
五
六
﹒
三
歲
，
六
十
四
年
(
一
九
七
五
)
1年
為
男
六
八

﹒
七
歲
，
女
七
三
﹒
四
歲
，
至
六
十
六
年
(
一
九
七
七
)
則
增
為
男
六
八
﹒
八
歲
，
女
七

四
﹒
一
歲
，
接
報
導
最
高
年
齡
亦
有
多
人
超
出
一
百
歲
者
。

老
人
的
年
齡
增
長
，
在
人
口
結
構
中
所
估
的
人
數
比
率
日
愈
增
多
，
隨
之
導
發
老
人

問
題
，
邊
日
趨
嚴
重
。
其
主
要
癥
結
，
除
了
客
觀
環
境
受
社
會
背
景
變
動
影
響
，
包
括
家

庭
改
變
，
大
家
庭
制
遞
姐
為
小
家
庭
制
，
社
會
階
層
的
科
厝
化
日
形
嚴
格
，
經
濟
生
活
方

式
蛻
變
，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加
大
等
外
，
特
別
尚
有
其
主
觀
原
因
。
最
主
要
的
，
一
為
年
事

愈
高
，
體
力
必
然
衰
退
，
勞
動
力
勢
須
減
弱
，
則
職
業
活
動
降
低
，
致
收
入
減
少
，
影
響

其
經
濟
生
活
，
尤
以
生
理
上
體
弱
則
多
病
，
通
常
老
人
患
病
就
醫
率
較
青
年
人
高
三
|
| - 14 一



四
倍
，
增
加
醫
療
開
支
負
擔
，
如
果
因
此
退
出
生
產
崗
位
，
從
此
退
休
，
則
更
影
響
經
濟

生
活
。
二
為
老
年
因
生
理
上
限
制
，
倘
難
以
自
行
獨
立
維
生
;
勢
須
倚
賴
子
女
或
他
人
扶

助
，
引
起
心
理
上
不
免
產
生
自
卑
感
，
若
子
女
不
能
與
年
老
父
母
同
居
，
或
技
養
能
力
薄

弱
，
亦
有
因
環
境
關
係
不
能
侍
奉
父
母
甚
至
有
養
親
意
願
減
退
，
使
老
人
生
活
安
全
感
喪

失
而
發
生
憂
慮
。
再
則
高
齡
賦
閑
，
常
常
感
孤
肢
，
最
易
陷
於
精
神
苦
惱
，
引
起
不
安
與

惶
惑
，
心
理
發
生
缺
憾
，
隨
之
生
理
健
康
更
受
影
響
。
三
為
老
人
在
社
會
上
所
充
的
角
色

與
享
有
的
地
位
權
力
，
不
及
壯
年
，
攘
社
會
學
家
啥
丈
霍
土
特
民
(
H
M
-
-

﹒
同
心
4

戶
口m
v口
的
計

)
研
究
，
老
人
社
會
權
能
的
減
退
，
使
其
人
際
關
係
與
社
會
價
值
悉
起
變
化
，
故
多
數
對

社
會
現
況
不
易
適
應
，
影
響
其
思
想
觀
念
態
度
與
行
為
，
較
為
保
守
，
於
是
與
一
般
青
壯

年
產
生
代
溝
差
臣
，
常
使
其
頓
感
社
會
遺
忘
感
或
喪
失
社
會
歸
屬
感
。
但
無
論
如
何
，
老

年
人
在
少
壯
時
期
都
會
對
社
會
有
所
貢
獻
，
回
首
前
塵
，
難
免
落
寞
，
於
是
引
起
其
精
神

上
有
空
虛
感
，
並
因
其
社
會
活
動
之
減
少
而
侷
促
不
安
，
亦
影
響
其
身
心
健
康
與
壽
命
。

以
上
各
種
老
人
問
題
，
悉
為
所
有
老
年
人
所
無
一
倖
免
。
而
年
老
為
任
何
人
所
必
須

的
過
程
，
亦
屬
無
一
倖
兔
，
因
之
研
究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研
究
，
舉
辦
老
人
福
利
，
當
前

乃
有
兩
派
理
論
。
其
一
為
凱
丈
民
(
同
﹒
ω
﹒
n
m
H
J
函
口
)
提
出
的
「
活
動
理
論
」
(
〉
們
佇
立
4
4

岳

g
ζ
)

，
會
在
一
九
五
0
年
代
相
當
流
行
，
認
為
老
人
在
生
理
上
雖
然
自
然
變
化
，

其
健
康
狀
況
不
及
青
壯
年
，
辦
理
有
關
福
利
，
不
論
在
經
濟
或
物
質
方
面
，
自
應
有
所
特

殊
，
但
際
此
科
學
昌
明
時
代
，
老
人
的
心
理
上
與
社
會
住
要
求
，
與
中
有
壯
年
未
必
差
異
，

憑
其
閱
歷
經
驗
，
當
可
克
服
困
難
，
可
能
其
堅
毅
耐
力
，
還
勝
過
背
壯
年
，
故
莫
不
希
望

能
維
持
其
中
年
時
期
的
態
度
與
活
動
，
克
保
其
心
理
健
康
，
則
可
彌
補
其
生
理
缺
憾
，
促

使
其
精
神
煥
發
，
即
可
確
保
生
命
活
力
。
故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，
貴
乎
多
方
設
法
使
其
渾
然

忘
老
，
松
柏
常
育
，
盡
量
增
進
其
蓬
勃
朝
氣
，
繼
續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，
以
發
展
人
力
潛
能

，
俾
老
人
畢
生
積
鼎
的
盟
宮
知
識
經
驗
，
乘
其
餘
命
優
閑
，
仍
可
提
供
於
社
會
，
如
是
則

能
促
進
其
生
活
樂
觀
積
極
，
不
降
低
其
社
會
角
色
地
位
，
保
持
身
心
健
康
，
以
益
壽
延
年

。
其
二
為
古
朋
民
(
開
﹒
(
U
Z
B
E
E
m
)
與
亨
利
民
(
宅
﹒
目
的
口
門
已
所
接
出
的
「
解
脫

理
論
」
(
口
戶
凹
的
D
m
臼
m
m
g
g

佇
立
H
g

門
可
)
，
認
為
老
人
在
社
會
上
的
角
色
地
位
與
權
力
，

已
自
然
降
格
，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，
領
顧
到
新
陳
代
謝
原
則
，
使
老
人
在
觀
念
上
自
我
認
知

本
身
條
件
，
已
不
如
背
壯
年
而
引
為
滿
足
，
則
知
足
常
樂
，
心
理
上
便
不
感
到
壓
力
，
因

之
要
求
適
量
減
少
其
活
動
，
以
維
繫
某
人
格
與
心
理
的
平
衡
，
俾
可
達
成
心
理
與
社
會
的

謂
適
，
藉
以
維
持
健
康
，
頤
養
天
年
。
依
按
以
上
二
種
理
論
，
各
有
充
分
理
由
，
舉
辦
老

人
福
利
，
遂
有
兩
種
發
展
趨
勢
，
一
為
推
行
各
種
盡
量
適
應
老
人
體
能
活
動
所
需
要
的
服

務
，
克
賈
老
人
活
動
機
會
的
設
施
，
一
為
對
老
人
處
遇
環
墳
與
生
活
需
要
，
盡
量
予
以
必

要
的
照
顧
。
但
大
體
言
之
，
兩
派
主
張
，
各
有
價
值
，
必
須
兼
顧
，
亦
即
積
極
的
服
務
與

消
極
的
照
顧
，
應
來
施
並
行
。
而
論
者
則
斷
定
最
重
要
者
，
為
心
理
或
情
緒
，
常
影
響
生

理
健
康
，
故
近
年
來
成
以
依
攘
活
動
理
論
辦
理
老
人
福
利
，
比
較
適
切
實
用
。
尤
其
有
不

少
案
例
霞
明
，
重
年
同
登
籌
域
，
歸
功
於
動
事
勞
動
，
骰
鍊
筋
骨
，
舒
暢
心
情
，
樂
以
忘

憂
，
始
得
克
享
遐
齡
。
說
明
繼
續
保
持
活
動
，
返
璞
歸
真
，
較
之
自
甘
解
脫
與
終
年
頤
義

為
，
有
益
。
而
具
體
的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，
乃
莫
不
重
跟
老
人
的
經
濟
生
活
福
利
、
健
康
生
活

福
利
、
閏
八
文
化
生
活
福
利
三
類
。
其
質
其
中
經
濟
生
活
福
利
，
旨
在
憑
藉
其
經
濟
收
入
獲

得
安
全
保
障
，
使
其
物
質
生
活
需
要
無
處
困
乏
，
可
以
影
響
其
心
理
上
的
無
憂
無
慮
，
便

覺
寬
解
心
情
，
確
保
健
康
，
維
持
長
壽
。
健
康
生
活
福
利
，
旨
在
憑
藉
衛
生
保
健
措
施
，

講
求
醫
療
鍛
鍊
與
怡
情
悅
性
，
以
減
輕
其
衰
弱
病
患
的
老
化
程
度
，
關
鍵
亦
為
首
賴
排
除

其
心
理
上
的
障
時
，
抵
消
其
生
理
上
的
缺
點
，
足
以
維
護
其
身
心
健
康
，
贏
得
長
壽
。
至

於
文
化
生
活
福
利
，
則
功
能
廣
泛
，
不
獨
能
充
沛
老
人
餘
年
精
神
生
活
，
尚
可
使
老
人
不

脫
離
社
會
，
將
其
智
慧
經
驗
供
獻
於
社
會
，
更
可
接
受
終
身
成
年
教
育
，
不
斷
吸
取
新
知

，
免
於
知
能
落
伍
，
不
致
與
年
輕
一
代
發
生
思
想
與
觀
念
上
的
代
溝
，
且
能
因
增
進
知
識

技
能
而
從
事
適
宜
於
老
人
的
各
種
事
業
，
甚
至
有
脾
於
創
造
發
明
，
及
解
決
其
經
濟
生
活

，
並
能
涵
汰
其
心
理
情
緒
不
陷
於
消
極
。
因
文
化
性
福
利
設
施
，
在
充
質
文
化
生
活
外
，

可
以
提
高
人
性
的
文
化
水
準
'
恢
弘
老
人
心
胸
體
魄
，
不
自
覺
其
衰
老
，
自
然
能
卻
病
延

年
，
促
進
長
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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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與
功
能

老
人
保
障
經
濟
生
活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由
於
年
老
體
力
不
勝
繁
劇
，
勞
動
力
減
退
，
使

其
減
少
收
入
，
或
者
退
休
後
生
活
不
繼
，
故
採
用
之
積
極
對
策
，
為
國
家
建
立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，
以
維
持
其
收
入
。
一
為
出
之
自
助
，
乘
其
向
未
年
老
退
休
以
前
，
先
以
勞
動
收
入

緻
納
保
險
費
，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，
一
旦
年
老
退
休
，
可
支
領
養
老
給
付
維
生
，
最
完
善
的



﹒
方
式
是
接
用
養
老
年
金
辦
法
，
能
終
其
餘
生
按
月
獲
得
給
付
，
以
確
保
經
濟
生
活
。
二
為

出
以
人
助
，
對
並
無
收
入
無
法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者
，
子
以
社
會
放
助
，
藉
救
助
給
付
以
保

障
其
仍
猩
收
入
維
生
。
養
老
救
助
給
付
的
方
式
，
分
院
外
給
付
與
院
內
給
付
二
種
。
前
者

係
按
口
設
月
發
給
定
額
現
金
，
使
其
家
居
獲
得
最
低
限
度
的
合
理
生
活
補
助
，
或
協
助
其

獲
得
家
庭
寄
養
，
通
常
於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時
，
常
責
成
社
區
配
合
敦
親
睦
鄰
敬
老
慈

幼
的
服
務
工
作
辦
理
。
後
者
係
將
老
人
收
容
於
安
養
設
施
，
以
維
持
其
生
活
，
頤
養
其
餘

年
。
此
外
尚
有
社
會
服
務
中
列
有
老
人
服
務
，
包
括
疾
病
醫
療
服
務
、
且
一
街
護
照
料
服
務
、

住
宅
供
應
服
務
、
膳
食
代
勞
服
務
、
及
收
費
頤
養
服
務
等
。
叉
地
方
社
區
建
設
有
專
設
老

人
社
區
，
以
提
供
老
人
集
體
安
居
及
社
會
活
動
，
或
安
排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的
各
種
服
務
，

如
休
閑
康
樂
服
務
及
再
就
業
服
務
等
。
政
府
公
共
設
施
如
交
通
工
具
娛
樂
場
所
等
，
則
概

子
老
人
以
優
待
收
費
或
免
費
，
藉
以
減
輕
老
人
經
濟
生
活
的
負
擔
。

老
人
維
護
健
康
生
活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由
於
人
額
壽
命
雖
因
醫
藥
衛
生
與
營
養
進
步
而

延
長
，
但
其
身
體
機
能
無
論
如
何
不
如
壯
年
，
據
老
人
醫
學
研
究
權
威
專
家
藍
松
宵
克
民

(
月2
日
。
口
的
印
E
C
S

謂
人
體
功
能
在
三
十
年
後
每
年
約
減
少
原
有
體
能
百
分
之
一
，

故
一
至
老
年
，
體
能
自
然
衰
退
。
為
追
求
在
老
年
時
期
仍
能
享
有
健
康
生
活
，
社
會
安

全
制
度
中
的
社
會
保
險
與
社
會
救
助
兩
個
系
統
中
，
邊
均
有
疾
病
醫
療
的
給
付
與
衛
生
保

健
的
服
務
，
包
括
健
康
訪
問
檢
查
，
以
早
期
發
現
病
患
予
以
防
治
，
提
供
有
關
健
康
營
養

與
行
動
安
全
的
建
議
，
對
老
人
日
常
生
活
環
撞
，
應
有
便
利
安
全
舒
適
的
設
計
接
兵
，
如

住
處
裝
設
用
具
興
起
居
飲
食
作
息
，
均
適
應
老
人
的
體
能
。
文
老
人
心
理
隨
同
年
齡
增
加

而
變
化
，
致
精
神
情
緒
易
於
失
常
，
足
以
導
發
病
態
，
接
統
計
八
十
歲
以
上
老
人
患
精
神

不
正
常
者
多
達
三
分
之
一
，
預
防
之
道
，
莫
過
於
改
善
其
陶
冶
精
神
生
活
條
件
。
其
辦
法

→
為
充
分
子
以
休
閑
康
樂
服
務
，
二
為
多
方
予
以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機
會
，
三
為
加
強
培
養

丈
化
生
活
環
境
，
俾
使
老
人
排
遺
孤
跤
，
產
生
一
種
「
隸
屬
於
社
會
感
」
'
求
得
心
理
安

定
，
精
神
活
躍
，
克
保
健
康
。

老
人
文
化
生
活
的
福
利
設
施
，
前
已
述
及
，
範
圍
較
廣
，
功
能
較
大
。
因
文
化
生
活

能
振
奮
老
人
的
心
理
意
境
，
開
拓
胸
襟
，
使
人
樂
觀
曠
達
，
透
徹
人
生
真
諦
。
尤
其
一
般

老
人
頤
義
夫
年
的
目
的
，
其
質
不
僅
血
於
祇
為
健
康
，
木
甘
類
同
行
屍
走
肉
，
尚
需
進
一

步
希
望
其
一
生
經
驗
教
訓
，
傳
至
後
代
或
貢
獻
社
會
，
俾
固
有
文
化
綿
延
不
絕
。
同
時
更

希
望
總
稱
磁
取
新
知
，
俾
克
適
應
續
動
劇
烈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免
於
閉
塞
落
後
，
產
生
代
題

。
其
辦
法
一
為
安
排
老
人
參
加
志
願
性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使
其
不
致
與
社
會
活
動
脫
節
，

保
有
其
社
會
地
位
與
價
值
。
二
為
安
排
老
人
體
能
許
可
情
況
下
，
於
退
休
後
再
就
棠
，
或
一

擔
任
半
休
工
作
(
可
ω
且
已
目
。
看
。
品
)
，
或
擔
任
力
堪
勝
任
的
論
件
計
酬
與
丈
教
工
作

，
既
可
使
其
不
與
平
生
社
會
職
業
活
動
絕
緣
，
復
可
對
其
經
濟
生
活
的
保
障
不
無
補
助
，

維
持
其
自
尊
。
此
事
我
國
民
間
公
鑫
社
團
中
有
中
國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協
進
會
創
設
一
「
人

力
銀
行
」
'
專
替
退
休
公
教
人
員
再
就
業
提
供
服
務
，
希
望
今
後
政
府
各
就
業
輔
導
單
位

，
亦
子
協
力
擴
大
辦
理
，
則
我
國
老
人
再
就
業
問
題
可
望
有
效
解
決
。
三
一
為
自
各
方
多
方

面
增
進
老
人
休
閑
康
樂
活
動
，
包
括
設
置
長
壽
或
長
春
俱
樂
部
，
最
近
有
不
少
地
方
社
區

，
設
有
松
柏
俱
樂
部
，
尚
有
提
倡
老
人
體
育
活
動
，
合
拳
術
劍
術
登
山
健
行
與
旅
遊
等
，

舉
辦
老
人
文
藝
活
動
，
含
吟
詠
琴
棋
書
聾
樂
藝
與
討
論
座
談
等
。
此
外
由
政
府
或
民
間
舉

辦
定
期
集
體
性
敬
老
前
壽
掌
親
或
宗
教
活
動
，
均
可
使
老
人
精
神
有
所
寄
託
'
不
獨
修
養

心
志
，
健
康
獲
得
幫
助
，
且
可
揚
盤
老
人
蓬
勃
之
幹
勁
，
增
進
社
會
祥
化
之
風
尚
。
至
於

最
有
時
代
意
義
的
積
磁
性
老
人
文
化
生
活
福
利
設
施
，
則
推
老
人
的
再
教
育
，
設
立
老
人

學
校
、
老
人
大
學
、
老
人
技
藝
訓
練
、
老
人
文
教
研
習
、
老
人
空
中
教
學
、
老
人
學
術
講

座
、
及
老
人
圖
書
館
等
。
一
芳
面
可
充
實
老
人
的
智
能
，
配
合
經
驗
，
融
會
貫
通
，
增
進

技
藝
，
發
展
潛
能
，
一
芳
面
可
增
進
老
人
餘
年
生
活
的
情
趣
，
鼓
舞
其
提
高
文
化
的
水
準

'
刑
用
其
優
閑
歲
月
，
接
受
終
身
成
年
教
育
，
不
斷
學
習
，
美
化
人
生
，
躬
親
負
起
弘
揚

社
會
文
化
的
責
任
。

一 16 一

去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意
叫
我
與
價
值

老
人
的
再
教
育
問
題
，
在
理
論
上
原
是
成
人
教
育
的
一
種
，
符
合
終
身
接
受
教
育
及

我
國
俗
語
「
學
到
老
，
學
不
了
」
的
目
的
。
是
一
種
知
識
爆
發
時
代
因
應
社
會
醫
護
所
需

要
的
產
物
，
因
人
類
為
適
應
社
會
環
境
生
活
，
必
須
不
斷
學
習
。
不
過
老
人
教
育
有
不
列

諸
種
特
性
•• 

一
為
受
教
育
的
對
象
，
年
齡
成
熟
，
識
見
練
達
，
其
學
習
態
度
根
接
調
查
統

計
，
並
不
一
定
與
職
業
技
能
的
培
養
發
生
直
接
關
係
，
大
多
以
藉
此
利
用
時
間
，
取
得
教

育
資
歷
，
引
為
精
神
上
最
大
安
慰
，
或
則
以
消
磨
閑
暇
增
進
生
活
情
趣
為
目
的
。
二
為
參

加
學
習
的
動
機
，
旨
在
繼
續
參
與
社
會
活
動
，
因
其
教
育
程
度
木
齊
，
志
趣
不
同
，
故
教



育
方
式
宜
多
元
化
，
並
非
僅
為
傳
授
知
識
，
而
領
儘
量
啟
發
其
經
驗
與
思
考
力
，
解
決
其

困
惑
與
懷
蜓
，
進
而
憑
其
理
解
力
與
自
行
研
習
，
吸
收
新
知
。
三
為
施
教
內
容
須
盡
量
與

實
際
生
活
相
連
接
，
一
般
以
陶
冶
性
情
有
科
於
身
心
健
康
為
主
，
如
經
常
舉
辦
老
人
衛
生

、
保
健
、
疾
病
預
防
及
醫
治
療
養
的
專
題
講
演
，
若
其
性
尚
高
深
研
究
，
可
介
紹
或
講
解

理
論
資
料
。
四
為
教
育
芳
針
須
依
學
習
者
興
趣
需
要
而
計
割
，
課
程
聽
憑
學
者
主
動
選
擇

，
教
學
過
程
中
力
求
雙
向
溝
通
，
教
者
學
者
相
五
討
論
，
交
換
意
見
，
彼
此
應
對
老
人
教

育
意
義
相
五
認
同
，
瞭
解
此
種
教
育
具
有
多
種
功
能
，
務
使
學
者
因
此
領
悟
除
本
身
受
益

外
，
尚
負
有
開
拓
社
會
文
化
的
使
命
，
其
目
標
宏
遠
，
則
愈
能
振
奮
其
生
趣
，
提
高
其
學

習
精
神
。

當
前
推
行
老
人
福
利
較
為
積
極
的
先
進
國
家
，
已
將
促
進
「
老
人
終
身
所
得
安
全
」

與
「
老
人
終
身
不
斷
教
育
」
定
為
國
家
社
會
政
策
有
關
老
人
一
瞄
刑
的
雙
重
目
標
，
故
對
老

人
再
教
育
設
施
特
別
重
視
。
除
了
將
退
休
年
齡
延
後
，
鼓
勵
老
人
再
就
棠
，
開
拓
高
齡
者

職
誼
，
辦
理
高
齡
者
技
能
訓
練
而
外
，
並
立
法
輔
這
老
人
深
造
或
接
受
補
習
，
俾
其
餘
命

有
生
之
年
充
實
豐
富
意
義
，
從
而
既
可
有
利
於
其
有
就
棠
，
復
可
善
用
餘
年
依
然
不
脫
離

社
會
，
對
社
會
繼
續
有
所
貢
獻
。
如
瑞
典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飲
譽
全
世
界
，
早
已
規
定
大
學

教
育
取
消
年
齡
與
性
別
的
限
制
，
七
十
歲
以
上
男
女
均
可
申
請
入
學
。
並
由
鄉
鎮
以
公
費

開
辦
老
人
國
民
高
等
學
校
，
入
學
期
限
為
三
年
，
卒
業
後
授
以
學
位
。
養
老
臨
亦
有
以
學

校
型
態
設
立
，
專
收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退
休
老
人
，
一
律
住
晚
上
課
，
專
門
選
修
學
科
，
滿

三
十
人
即
開
諜
。
各
地
圖
書
館
早
已
實
施
對
在
宅
休
養
老
人
辦
理
送
書
到
家
服
務
。
西
德

各
邦
立
大
學
入
學
均
無
年
齡
限
制
，
久
有
七
八
十
歲
老
人
與
年
輕
人
其
讀
，
潛
心
研
修
數

個
博
士
學
位
而
終
老
木
息
者
。
各
大
都
市
多
設
立
國
民
大
學
(
〈
已
你
的

y
o
n
y
m
n
}
E
-
0
)

，
供
成
年
人
業
餘
或
退
休
後
選
課
研
讀
，
在
業
者
且
由
政
府
立
法
規
定
公
私
服
務
單
位
予

以
學
贊
補
助
。
此
外
尚
設
置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，
內
有
圖
書
閱
覽
部
、
學
術
研
究
部
、
文
化

康
樂
部
、
與
適
合
老
人
體
育
運
動
設
備
，
舉
辦
各
種
專
題
演
講
會
等
，
概
歸
地
芳
政
府
主

管
青
少
年
家
庭
工
作
單
位
撥
款
經
營
。
美
國
於
一
九
六
五
年
訂
頡
高
等
教
育
法
，
亦
規
定

老
人
可
升
學
大
專
學
校
而
不
加
年
齡
限
制
，
五
十
歲
以
上
可
享
免
費
優
待
。
次
年
文
訂
頒

成
人
教
育
法
，
規
定
成
人
均
可
免
費
完
成
高
中
教
育
。
一
九
六
八
年
修
訂
職
業
教
育
法
，

對
接
受
職
教
對
象
亦
無
年
齡
限
制
。
一
九
七
五
年
文
訂
頒
就
業
訓
練
法
，
規
定
受
訓
與
萃

受
就
業
輔
導
者
包
括
老
人
。
同
年
更
制
訂
禁
止
政
靚
老
人
法
。
一
九
七
八
年
卡
特
總
統
以

行
政
命
令
禁
立
對
年
齡
未
逾
七
十
歲
者
強
迫
退
休
。
至
於
美
國
民
間
所
設
的
老
人
福
利
機

構
，
為
數
極
多
，
辦
理
老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的
種
類
，
更
僕
難
數
。
有
為
退
休
人
員
創
辦
的

老
人
大
學
，
課
程
同

一
般
大
學
，
教
職
員
多
為
退
休
的
飽
學
之
士
，
學
成
授
予
學
位
。
此

外
尚
有
老
人
學
校
、
老
人
補
習
班
、
老
人
文
化
中
心
、
老
人
俱
樂
部
、
老
人
技
藝
教
育
會

與
學
術
講
演
會
等
。
日
本
各
都
道
府
縣
近
年
多
由
民
間
普
設
大
小
不
同
的
老
人
大
學
或
高

齡
學
蹺
，
年
在
六
十
歲
以
上
均
可
入
學
，
課
程
分
必
修
與
選
修
，
期
限
二ll
|

四
年
不
等

。
文
部
省
認
為
社
會
，
己
趨
高
齡
化
，
此
皓
個
學
院
為
應
有
的
老
人
福
利
重
要
設
施
，
子
以
贊

助
推
廣
，
並
規
定
地
方
教
育
單
位
應
多
設
老
人
圖
書
館
及
巡
迴
老
人
書
庫
。
凡
企
業
界
或

財
團
法
人
辦
理
老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活
動
，
厚
生
省
並7
7
4
獎
助
。

我
國
內
政
部
訂
頓
的
老
人
福
利
法
中
，
第
七
條
規
定
各
級
社
政
單
位
可
設
立
並
獎
助

私
人
設
立
老
人
休
養
機
構
與
服
務
機
構
，
辦
理
有
關
休
閑
康
樂
聯
誼
與
綜
合
性
服
務
。
第

八
條
規
定
老
人
得
以
其
知
識
經
驗
繼
續
貢
獻
於
社
會
，
社
會
服
務
機
構
並
應
盡
力
協
助
。

叉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應
鼓
勵
老
人
參
與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宗
敬
、
學
術
等
活
動
，
悉
與
提
供
老
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有
關
。
筆
者
近
年
展
會
倡
議
我
國
大
學
應
先
行
開
放
，
招
收
高
齡
知
識
份

子
旁
聽
或
選
課
進
修
學
分
，
並
可
學
給
證
件
或
授
以
學
位
。
此
一
主
張
一
旦
實
現
，
不
獨

可
完
賀
老
人
文
化
生
活
，
促
進
社
會
普
遍
求
知
風
氣
，
及
貫
徹
終
身
教
育
目
的
，
且
可
使

我
國
近
年
推
行
文
化
建
設
的
名
副
其
實
。
對
老
人
而
言
，
則
可
滿
足
其
求
知
慾
'
使
其
因

擷
取
新
知
而
思
想
觀
念
不
落
伍
，
堪
以
混
除
社
會
年
齡
懸
殊
所
產
生
的
代
溝
，
尚
可
使
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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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生
趣
盎
然
，
不
感
到
角
色
地
位
權
力
之
減
退
，
由
心
理
影
響
生
理
，
促
進
健
康
長
壽
。

對
社
會
國
家
而
言
，
可
以
保
持
人
力
智
慧
，
開
發
有
用
潛
力
，
充
滿
全
體
蓬
勃
的
朝
氣
，

平
添
多
采
多
姿
的
活
力
，
從
而
可
邁
進
於
文
化
大
國
。
接
悉
現
有
國
內
社
會
福
利
團
體
正

在
臨
時
議
仿
照
各
先
進
國
家
設
立
老
人
大
學
辦
法
，
創
設
一
學
校
型
態
的
老
人
教
育
機
構
，

我
們
欣
願
社
政
與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予
以
善
加
輔
導
及
協
助
，
樂
觀
其
成
，
為
我
國
老
人
福

利
法
的
實
施
里
程
碑
錦
上
添
花
，
值
得
聲
吞
盼
禱
其
早
日
實
現
。
尤
其
聯
合
國
已
定
今
年

為
國
際
老
人
年
，
若
我
國
創
辦
老
人
文
化
性
福
利
，
有
一
具
體
特
出
設
施
，
定
將
為
國
際

問
倒
白
，
未
始
非
屬
一
大
盛
事
。




